晋爆局函〔2011〕16号

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

各民爆物品生产、销售企业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11年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1〕57号）文件精神以及省政府和工信部对今年的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要求，现将全省民爆行业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结合民爆行业自身特点，各民爆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，以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重点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，严格落实责任，健全规章制度，夯实安全基础，提高技术装备水平，贯彻国务院《通知》为核心，开展宣传教育、安全培训等多层次、多方面丰富多彩、富有实效的活动，大力宣传安全发展科学理念、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。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开展富有成效的应急演练，提高实际应急能力，使“安全生产月”充分体现行业特色，为“十二五”时期安全生产工作开好局。
二、活动主题
今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主题是：安全责任，重在落实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11年5月30日至6月30日为活动时间。
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（5月30日至6月5日）为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周。
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（6月12日）为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。
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（6月13至19日）为应急预案演练周。
四、活动内容及要求
1、加强领导、科学筹划，确保活动富有实效。

各企业要充分认识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把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科学组织，充分发挥组织机构协调作用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，确保“安全生产月”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，扎实有效地推进安全生产工作。
2、加大宣传、营造氛围，确保活动深入人心。

各企业要做好“安全生产月”的宣传教育和安全培训，集中宣传国务院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0〕23号，以下简称国务院《通知》）精神和安全生产“十二五”规划的目标任务，进一步加深对安全发展理念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安全知识、安全文化的认识和理解，营造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的社会氛围，推动深化“安全生产年”活动各项任务的落实。采取组织观看“安全生产月”主题宣传片《安全责任、重在落实》等系列警示教育片、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、安全宣誓、签名、研讨交流、宣讲报告、演讲、文艺演出、影视放映等方式和手段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，增强警示教育活动的感染力、影响力和渗透力。结合“打非”专项行动，开展事故隐患大排查，增强企业自我防范意识和安全保护能力。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活动，实现岗位达标、专业达标，企业达标。使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、科学化，更好地服务于安全生产工作大局。

　　3、认真组织、周密部署，切实加强应急能力。

各民爆企业要结合实际扎实有效的开展应急预案培训、演练、评估等一系列活动，通过演练改进应急管理、现场处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做好现场应急处置及应急预案衔接与协调等方面的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，加强预案管理，提高企业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，健全完善企业和政府间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，推动应急管理工作的落实。演练要留有影像记录，并作为今年安全生产检查考核的一项内容。

4、深入落实、及时总结，圆满完成安全生产月活动。

各企业要结合年初我局下发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，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，使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深入人心。要及时、认真总结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中好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，形成总结材料，将电子邮件和书面材料于2011年6月30日前报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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